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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句和精意　Lecture and Meaning

1、 前提：

　　本人從中學時期，對於各種字句叫人死、精意叫人活的解釋與應用，都極感興趣。但是總難找到一些大家都可以認同和接受的結論。

　　這一次在事奉中，弟兄姊姊對此也有極大的反應和興趣，所以下定決心，重新研究哥林多後書第三章，期望能夠擺下自己的、他人的說詞，尋找可能是“保羅在當時所說的意思”，並且期許自己在這將得的結論中，可以調整自己的看法。

2、 探索與本文：

字句：

1. 中文的字句和精意：正業書局出版的國語大辭典。

190頁：字代表語言的書寫形象；字句就是字和句，字乃一個一個的文字、句乃文字所組合且有完整的意義。

111頁：句讀，語意完全的文字組織，叫做句；語意不完全而可以局部停頓的，叫做讀。

601頁：精，鍊去雜質的物，叫做精；

278頁：意，心裡的見解叫意見；心裡的思想叫意思；事物包含的意思叫意義；事物的解釋也叫意義；表達心裡的意思於外面，叫做意思表示。

中文‘字句和精義’的“本意”是：

字句：在文章或書信裡有意義的文字記錄，稱為字句，俗稱白紙黑字，表示這些文字，在文章或書信中，有一定的意義，就是作者所要達的意思。

精意：專注在字句中的精意→不增加也不減少，字句中作者確實的意思。

2. 希臘文中的字句和精意：Vine’s Complete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Old and New Testament Words
Letter字句:字母的特性，在林後3:7等經文中，並未否定石版上的十誡的字母；舊約聖經、文章、文件、信件等；與舊約有關的條例與學習；五經和使徒的書信與書信中的信息。

Spirit精意:原與聖靈同字，在此字的眾多意義中，林後3:6被歸類在『字的型式與內含所代表的意義』。參考：約6:63、羅2:29; 7:6，以及林後3:6。

3. 字義研究：Word Stud

保羅在書信中所使用過的字句（單數）：羅2:27, 29; 7:6; 林後3:6(2x); 7:8; 加6:11; 提後2:2。（複數）林前16:3; 林後3:1; 10:9, 10。
a. 保羅所使用的單數的“字或字句”

羅2:27, 29; 7:6：都是指著“儀文”。不是指著神所寫的十誡、不是指著神所規定的律法，而是以色列人因著十誡和律法，所定的、外在的儀文或規矩。

林後3:6(2x)：字句。

林後3:7：字。刻在石版上的十誡的“字”。經文說：這字有榮光，並且比摩西臉上的榮光來作比較，當然經文也表明這榮光是漸漸退去的。

林後 7:8：指保羅先前所寫的信，應該是指哥林多前書。

加6:11：指表羅親手所寫的字。

b. 保羅所使用的複數的“字或字句”

林前16:3：信件

林後3:1; 10:9, 10。信件。
保羅在書信中所使用過的精意：

羅馬書35次：分成聖靈、靈、心、靈魂等種類。

哥林多前書41次：聖靈、人的靈、神的靈、心等。

哥林多後書16次：均為聖靈、心靈，僅 3:6兩次為精意。

加拉太書18次：聖靈、神兒子的靈，僅一次為心裡6:18。

以弗所書15次：聖靈、一次為邪‘靈’、一次為光明5:9。
由腓立比至腓立門共23次：聖靈、心、邪靈(提前4:1)。

4. 經文研究Bible Study：
a. 經文：林後3:6（3:1-11; 12-18）

b. 分段：按照希臘文`的三個句子的分法。

　Ⅰ. v1-3.薦信：

　　v1.保羅不舉薦自己；也不用人的信件，舉薦自己；也

　　　不用信徒的信件，向他人舉薦自己。

　　v2.信徒們本身就是保羅和同工們的薦信，不單寫在保

　　　羅和同工們的心裡，也為眾教會所認同。

　　v3.信徒是基督的信件，是保羅和同工們修成的，是用

　　　聖靈寫在信徒們的心裡的。

　　這一段需要留意幾件事情：

1. v1-2.：牧養事奉的果效，不是可以任意泯滅的。

2. v3.：信徒是基督的信，不是寫在石版上，而是寫在心版上；不是用筆墨寫的，而是用永生神的靈寫的；是“基督”藉著‘保羅等’寫的。

　Ⅱ. v4-11.承擔：

　　v4-6.保羅等不用薦信，是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有這樣的

　　　信心。雖有這樣的信心，卻不能憑自己承擔任何事，

　　　所能承擔的乃是出於神。神叫他們能承擔這新約的

　　　執事，不是憑著字句，乃是憑著精意，因為字句叫

　　　人死精意叫人活。

　　V7-11.刻在石頭上的職事，尚有榮光，且百姓因摩西臉

　　　上的榮光，不能定睛看他。這榮光是漸漸退去的。

　　　所以那屬靈的職事，豈不更有榮光！

　　　若定作的職事有榮光，那稱義的職事榮光就更大；

　　　從前有榮光的，因這極大的榮光，就算不得有榮光；

　　　若那廢掉的有榮光，這長存的就更有榮光了。

　　這一段需要留意幾件事情：

1. 保羅等雖因基督有鄭等信心，卻也不能因此靠己承擔新約的執事，而是神叫他們承新約的執事；而且是憑著精意而非字句。

2. 保羅以新舊約作對比，舊約時代的石版上的十誡是定罪的職事、是字句；新約時代的是稱義的職事。舊約的職事有榮光，卻是漸退去的、是較小的榮光，在新約的職事對比之下，就算不得榮光了。

3. 一些相關性字詞的定義：

執事與職事：職事指的是事工；執事指的是事奉者。

寫與字句：寫是動詞；字句是名詞。

靈與精意：均為名詞，中文聖經只有第六節翻精意。

4. 字句與精意是“被寫在”神叫他們承擔新約的事奉之下；而且以新舊約的事工的對比，為補充的說明。

　Ⅲ. v12-18.盼望：

　　v12-13.摩西將帕子蒙臉，叫以色列人不能看見那將廢者

　　　的結局；保羅等卻是大膽的講說

　　v14-16.以色列人因心意剛硬，以致於直到今日頌讀舊約

　　　的時候，帕子還在心上；其實，在基督裡已經廢去

　　　了，只要幾時心歸向主，帕子幾時就除去了。

　　v17-18.主就是那使人得自由的那靈，我們既然敞著臉，

　　　見主的榮光，就變成主的形狀，如同從主的靈變成

　　　的。

　　這一段需要留意幾件事情：

1. 摩西的作法使人不能看見將廢者的結局；保羅等是在盼望中，大膽的講。

2. 在基督裡已經廢去的帕子，因著人心的剛硬，還會在人的心上，只有在歸向主的時候，才得以被除去。

3. 保羅等雖是新約的事奉者、作新約的事工，卻不是新約事工的主，主才是新約事工的主；新約事工者與新約的事工雖有極大的榮光，卻也不能叫人得以自由，只有主才可以叫人得以自由。

c. 提出問題：

1. 在本章中，字句與精意共有幾種對比？

字句的動詞叫作寫；複數名詞叫作信、單數為字句。

精意與神的‘靈’、屬‘靈’的都是同一個字而來。

字句殺死人、精意使人活。

保羅等成為新曰的事奉者，作新約的事工，是因為神憑著精意，叫他們成為承擔這事奉的人。

2. 關於新舊約事奉者的比較為何？

以摩西戴著帕子的事奉，與保羅等大膽講說為對比。

在摩西所作的事工中，百姓因心裡剛硬，所以帕子仍在；保羅等所作的事工中，並不能使人得自由，乃是基督使人得自由。

3. 新舊約的事工與人得自由之間的關係，都是在人歸向神的時候，人就得自由了、帕子就除去了，這不是因為人的歸向神，而是因為基督願意臨到歸向神的人。

3、 結論：

a. 關於字句：

　　字句的定義：在本章聖經的經文當中，無論是動詞的寫、複數名詞的信件，以及單數名詞的字句，都來自希臘文同一字根的一個字。因此字句很清楚的指著“那些被寫下來的文字”，例如舊約中被寫在石頭上或石版上的十誡的全文。

　　字句的本身：是屬死的職事，但是有榮光；是定罪的職事，但是有榮光。不過這榮光是漸漸退去的、是要廢掉的、是從前的榮光，也是在極大的榮光面前，就算不得有榮光了。

　　脫離字句的原則或方法：從保羅所提的帕子來看，人因心裡剛硬而未能除去帕子，人只有將心歸向主，才能除去心上的帕子。如果加上“主的靈在那裡，那裡才得以自由”，可見人不是靠‘將心柔軟’，來除去心中的帕子、也不是靠‘將心歸向主’，來除去帕子，雖然人需要柔軟的心、歸向主的心，才得以經歷主使我們得自由的恩典，但是除去帕子、得以自由，靠的是主的靈而已，就是只有主才能使我們得自由。

　　相關事項：以本章經文所作的、整個有關字句的研究，解釋上應該被限定在“神如何看待經文的文字，以及外在文字的本身而已。”應用上應該被限定在“一個人如何承擔聖工，成為事奉者，這一件事情上面。”

b. 關於精意：

　　精意的定義：在本章中神的靈、屬靈的、精意都是希臘文的靈這一個字，加上不同的介系詞而來。因此精意清楚的指著“神所默示”聖經經文之上，神的原則或說神所使用的原則。

　　精意的本身：不是指著文字或文字性的，甚至不是人從字面所以為的內容，乃是在神所啟示、默示的文字中，神所要啟示的內容，或是神自己的意思。神憑著精意，使所召的事奉者，承擔屬靈的事工。

　　進入精意的原則和方法：不是我們自己或任何人可以作到的，而是神自己作的。

　　相關事項：本章的精意在解釋上，應該被限定在“

解釋聖經不是從人的文字、不是從作者與讀者的文字，而是從神所默示於作者的文字，找出神原本啟示的內容或意義。”應用上應該被限定在“不是字面的、體制的而是在字面與體制中，神所定意的內容。”因為字面的與體制的都不能給人生命，而是主的靈使人自由、給人生命，但是神卻以精意叫保羅等承擔這事工、叫摩西頒布石版上的十誡，所以也不能否定“字面與體制”，因此，我們是在字面與體制中，認識精意。

c. 關於何謂字句叫人死？何謂精意叫人活？

　　字句叫人死：在摩西的事奉中，以十誡與律法的知識而言，這是使人知罪、知道自己被定罪，因此叫人死不應該被解釋為“使我被定罪、使我無法得生命”，因為羅馬書中的立場，律法使人知罪之後，神的心意是要使人“離開己道，回轉歸向神”。

　　字句叫人死，不是准許我們“不從聖經的文字、廢掉聖經的文字”，而是表明“神才是那位透過聖經的文字，叫我們明白‘主才是拯救我們、使我們得以自由的唯一救主’。”或許字句叫人死的精意是：要尊重與接受神所賜的全部聖經，並且要領受其中所有的神的啟示或教導。

　　精意叫人活：在保羅等的表達中，我們事奉不是出自聖經字面的意思、不是出自人的解釋的意思，乃是出自於神自己。精意的事工是使人稱義的事工，是長存的且有極大的榮光，這不是出於“我們這些憑著神，而承擔這事工的人”，乃是出自神自己，因為主的靈在那裡

，那裡才得以自由。或許精意叫人活的精意是：事工與事奉者都有從神而來的榮光，是值得尊敬的，或說應該尊敬他們，因為神賜他們榮光，但是不可以高抬人或事工，變成那使人自由的人或事工，無論是他們或我們都不可以如此，只有神使人承擔這事工、只有主使人得自由。

d. 兩者的建議性應用：

　　字句叫人死：本就是叫人陷在字句中，而不領受精意。但是又不能否定神曾經使用字句與事奉者，所以仍要對字句事奉者，按照聖經其他經文的教導，顯出我們該有的尊敬，所以不要否定事奉者對文字的解釋、事奉者的人格，但要分辨這些解釋、應用以及事奉者的立場與用意，免得我們又回到字句、離開精意。

　　精意叫人活：既然精意不是出於人，卻要在人的事奉與團體的體制中，去分辨和領受屬神的精意，因此只有求神賜與我們這天上的精意；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從聖經而領受精意！反而我們要說，神已經定意透過聖經和耶穌基督，賜我們精意。神要透過聖經，叫我們明白有關救恩、教會、屬靈生活……等的各樣知識，神只透過耶穌基督，賜我們屬天的生命，就是新生命。

　　如果我們所得的新生命與新生命的生活，和聖經整體性、連貫性的記載，有所衝突的時候，應該不是主所賜的生命有了問題，而是我們身上出了兩方面的錯誤。第一種錯誤：我們對於心生命和新生命解釋，錯誤了。第二種錯誤：我們對於某一段聖經的解釋或應用，有錯誤的領受。

e. 實際的生活應用：

　　留待讀者去發掘，並期待您的回應！

